
法規名稱：少年矯正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90 年 07 月 0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矯正學校學生之入校，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小部、國中部學生入校後，矯正學校應依規定編班，並於學生入校十四日內繕造

該入校學生名冊五份，除一份報法務部外，一份存校，一份報學生戶籍所在地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由其督責學生學籍之歸屬，二份送學生戶籍所在地學區之學校

，由其於收到學生名冊十四日內編列學生學籍並報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二、高中部及高職部學生入校後，矯正學校應依規定編定科別、班級並於學生入校十四

日內繕造該入校學生名冊五份，除一份報法務部外，一份存校，一份報學生學籍所

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由其督責學生學籍之歸屬，二份送學生學籍所屬學校

，由其於收到學生名冊十四日內編列學生學籍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三、矯正學校應會同學生學籍所屬學校追蹤學生入校前之學籍。

四、入校學生名冊，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之文號，為入校核准文號，應永久保存。

五、矯正學校對學生入校所繳之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應嚴予審核並妥為保管，學生出

校時應即發還，不得藉故扣留。

2  矯正學校高中部及高職部之學生學籍所屬學校，應由矯正學校主動洽定，必要時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協助。
 

第 3 條
 

矯正學校學生之學籍資料，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矯正學校應詳細填載學生學籍表，並送學生學籍所屬學校，按學年度永久保存，以

備查考。

二、學生學籍資料如有錯誤，學校應予更正。如因戶籍資料登錄錯誤者，應即通知學生

家長向戶政機關申請更正。
 

第 4 條
 

矯正學校學生之出校，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出校時，應回其學籍所屬學校就讀，如有轉學需要，依一般轉學規定辦理。

二、高中部及高職部學生出校時，矯正學校應協助學生，依其意願繼續接受銜接教育。

三、矯正學校應於學生出校後十四日內繕造學生異動名冊五份，除一份報法務部外，一

份存校，一份報學生學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二份送學生學籍所屬學校

，由其於收到學生名冊十四日內報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第 5 條
 

矯正學校高中部及高職部學生校內轉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如因就讀科別與志趣不合，得轉科。

二、學生之轉科資料，矯正學校應即函知學生學籍所屬學校。
 

第 6 條
 

矯正學校學生之成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成績考查應參酌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規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及



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規定辦理之。

二、學生各定期及日常考查成績紀錄表應予保存一學年；畢業生三學年成績及短期修業

學生成績考查紀錄應永久保存。

三、入校學生如其部分課業成績無法連貫計算時，得參酌其入校前就讀學校之課業成績

計算，或按學科測驗之成績評定之。

四、高職部學生出校後，其已修習之科目如與轉入之學校所開科目不盡相符時，轉入之

學校應准其以補修方式繼續完成學業。
 

第 7 條
 

矯正學校學生之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核發，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矯正學校應檢具其畢業或短期修業學生名冊送學生學籍所屬學校，由其依規定編列

名冊，繕製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並於當年七月底前，造列名冊三份，一份存校

，一份送矯正學校，一份報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並永久保存。

二、學生學籍所屬學校，應以前款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之文號，為矯正學校學生畢業

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之文號。
 

第 8 條
 

1  矯正學校應成立學生學籍安置小組，依本辦法規定妥適安置入校及出校學生學籍歸屬。

2  遇特殊個案，得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由其邀集相關機關專案處理。
 

第 9 條
 

矯正學校學生學籍之管理，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派員訪視與督導。
 

第 10 條
 

矯正學校為應實際需要，得訂定學生學籍管理補充規定，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11 條
 

矯正學校設立後，本辦法施行前，矯正學校已出校學生之學籍，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